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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翁被电子门撞向机动车身亡
法院：老人未尽谨慎义务 被告皆无责

□记者 陈颖婷

年过八十的吴老伯在骑电

瓶车经过小区非机动车道时，

被正在复位的电子门碰撞， 身

体失衡倒向了一旁正在行驶的

机动车上。 18 天后， 吴老伯

最终伤重不治。 为此， 吴老伯

的家人将物业公司、 车主以及

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 索赔

63 万余元。 近日，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

决。

八旬老伯骑电动

车被电子门撞倒

吴老伯虽然年过八旬， 但

身体还算硬朗， 平时骑电动车

出行。 2022 年 7 月 6 日上午 7

时左右， 吴老伯骑行电动车出

小区门口时， 被小区非机动车

道电子门碰撞， 随即倒向李女

士驾驶的机动车， 最后倒地受

伤。 吴老伯受伤后即被送往医

院抢救， 经抢救无效于 2022

年 7 月 24 日死亡。

吴老伯的家人认为， 物业

公司对小区门禁管理不当， 未

能保障居民安全出行， 应对吴

老伯的死亡负赔偿责任； 李女

士的机动车与吴老伯发生了碰

撞， 亦应负赔偿责任； 保险公

司应按照保单承担相应的保险

责任。 据此， 吴老伯的家人提

起了诉讼， 要求判令保险公司

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

20 万元后， 其他被告赔偿医

疗费、 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合

计 43 万余元。

物业公司：老人骑

车过快，未下车推行

物业公司则表示， 自己已

对小区居民尽到了合理范围内

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存在过

错，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事发

小区出入口的门禁设备是按照

政府要求进行安装和调试的，

经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物业

公司在门禁设备投入使用后，

在小区出入口处张贴了安全提

示， 提醒小区居民出入门禁时

下车推行、 一人一卡、 谨防碰

撞。

然而， 事发当时， 吴老伯

骑行电动车快速通过， 未下车

推行， 并且是紧随前一个人通

行， 因此才导致其被正在自动

复位的电子门碰到。

物业公司认为， 以上事发

过程显示， 吴老伯死亡主要是

其自身原因所致， 机动车如有

责任， 应由车辆所有人和保险

公司承担， 这些均与物业公司

无关。

车主： 已尽到邻里

帮助义务

李女士则表示事发当天自己

正常出行。 在经过小区机动车道

电子门时， 车速非常慢， 几近停

止， 突然听到车辆右后方发生碰

撞声音，她与丈夫立即停车查看，

发现有一人倒在了车辆右后轮

处。 他们立刻拨打了 120 和 110。

李女士认为， 案涉事故是吴

老伯身体失衡倒向了自己的车

辆， 而不是自己车辆主动撞到了

吴老伯， 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尽

到了基本的帮助义务， 不存在任

何过错，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保险公司： 不承担

责任，但愿意赔偿1.9万

保险公司表示认可李女士关

于事发情况的陈述， 被保险人和

被保险车辆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不

具有任何过错， 保险公司无需承

担责任。 但考虑到保单上明确约

定了机动车无责任赔偿额度， 保

险公司愿意据此赔付吴老伯的家

人 19800 元。

法院： 老人未尽谨

慎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 事发监控

录像已清晰还原了事发经过， 案

涉事故主要系因吴老伯对自身安

全未尽到谨慎义务所致。 被告物

业公司确实承担着一定的小区管

理和服务职责， 但对其安全保障

义务的要求应限定在合理范围

内。 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证据，

可以证实物业公司在事发之前长

期在小区电子门上张贴提示公

告，提醒居民进出时“一人一卡、

下车推行、请勿跟随、谨防碰撞”，

在事发之后， 也在第一时间查看

伤者情况，并协助救助。

据此法院认定物业公司已经

尽到了作为物业管理人的基本安

全保障义务， 不存在过错， 不成

立侵权行为。

李女士驾车正常经过小区门

口， 如其所述， 并非其所驾驶的

车辆碰倒了吴老伯， 而是吴老伯

被小区电子门碰到， 身体失去平

衡后倒向了车辆。 对这一突发情

况， 李女士没有预见的能力， 在

其发现后已立即停车并下车查

看， 也尽到了小区邻里之间基本

的救助义务， 其行为没有过错，

也不成立侵权行为。

在被保险人和被保险车辆无

需负责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作为

保险人并不负赔偿责任。 但鉴于

其在保单上明确约定了一定的无

责任赔偿额度， 且在本案诉讼

中， 保险公司明确同意赔付吴老

伯 19800 元， 法院予以认可。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自认为医术高

明的李某， 在没有取得医生

执业资格的情况下， 干起了

“医生” 的行当， 却不知自

己心存侥幸之举， 已经触碰

到法律的“红线”。 近日，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李某因犯非法行医罪被

区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 并

处罚金 6000 元。

高中毕业后， 李某跟着

老师傅学了三年中医， 可作

为“医生” 的他却没有任何

资质。 “可以让老家的熟人

把药品寄过来， 既节约了药

品成本， 我又可以多赚一笔

钱。” 来到上海后， 想着赚

取更多钱财， 李某便将主意

打到了开设黑诊所上。

其后， 李某在自己的暂

住地开设了一家“私人诊

所”。 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

的医学教育， 也未取得医生

执业资格， 李某在给人看病

时， 仅仅靠简单询问病人症

状， 便开出各种抗生素、 激素

类药物给予病人注射或输液治

疗， 并收取相应诊金牟利。

“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

病， 只要用上抗生素、 激素

类药物， 大部分都能很快起

效果……” 李某对于开出的

治疗方案“自信满满”， 殊不

知这种行为实际上对病人的身

体健康造成了极大隐患。

2017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李某因非法行医先后两次

被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

处罚。 然而， 行政处罚并没有

让李某停下违法的脚步， 在利

益的驱使下， 他继续肆无忌惮

地进行着非法医疗活动。

今年 5 月， 李某再次因非

法行医被公安机关抓获。

今年 10 月， 金山检察院

依法以非法行医罪对李某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

李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 再

次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 其行

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

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检察官表示， 本案中， 李

某在未取得 《医师资格证》

《医师执业证书》， 未办理《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情况下

非法行医， 被行政处罚后仍继

续从事非法医疗活动， 属情节

严重， 依法构成非法行医罪。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 国家对行医有严格

的管理制度。 “无牌诊所”

“无牌医生” 不仅扰乱了医疗

卫生工作管理秩序， 且其医疗

服务质量无法保障， 容易造成

贻误患者治疗时机、 导致疾病

传播等危害后果。 广大市民不

要在无证无照场所、 养生馆等

随意就诊用药， 而应到正规医

疗机构和有资质的场所接受诊

治， 一旦发现非法行医行为要

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

督机构举报， 共同维护良好医

疗秩序。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一位奶爸购买到假冒

“贝亲” 牌奶嘴后， 本想小

事化了， 眼看商家仍在销售

假货， 他选择挺身而出愤而

举报； 另一位奶爸购买到假

冒奶嘴后， 却选择主动寻求

假冒品牌货源， 转而卖假货

赚钱……

近日， 由闵行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案宣判， 被告

人陈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 被闵行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022 年 9 月， 叶先生

在网购时浏览到了一个“贝

亲” 专卖店， 商品介绍里面

明确官方正品。 眼见店铺里

的产品比官方店铺便宜 10

元， 心动的叶先生便想着给

自己 1 岁多的小侄子买几个

奶嘴。

但在收到货后， 叶先生

却看出了商品明显的不对

劲， 根据自己之前给自家宝

宝购买奶嘴的经验来看， 这几

个粗糙的奶嘴明显是假货。

在跟客服沟通后， 叶先生

本想小事化了， 但没想到这家

店后期仍在继续售卖假货。

“不能再让其他人受骗了。” 叶

先生暗暗下定决心， 随即前往

当地派出所报案。 专门贩卖假

冒“贝亲” 母婴产品的陈某某

随即进入警方视野。

原来， 2021 年初， 陈某

某在给自家宝宝购买奶嘴时，

买到了假冒的“贝亲” 牌奶

嘴。 一时气愤于买到假冒伪劣

产品的情绪， 却逐渐被一个

“邪念” 取代： “一个奶嘴能

卖到 20 元， 奶瓶能卖到 100

元， 如果我自己找货源销售假

冒的‘贝亲’， 岂不是能再为

孩子赚点奶粉钱。”

陈某某说干就干， 他先在

某网站以 4 元一个奶嘴、 25

元一个奶瓶的价格购买假冒的

“贝亲” 牌产品， 再放在自己

的网店里进行销售。

经查， 自 2021 年 4 月起，

陈某某先后出售了 3000 余单，

截至案发， 销售假冒“贝亲”

品牌奶瓶及奶嘴金额共计 15

万元。 在办案过程中， 承办检

察官发现， 涉案奶嘴、 奶瓶存

在质量隐患， 部分指标不符合

国家标准。

涉案母婴产品存在质量隐

患、 网络销售容易危害到不特

定婴儿身体健康……检察官认

为， 陈某某除了涉嫌刑事犯罪

外， 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相关

规定， 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利

益， 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为更好履行公益诉讼法律

监督职责， 使受损社会公共利

益得到修复， 闵行检察院与陈

某某就销售假冒且不合格奶

嘴、 奶瓶事项进行诉前磋商。

根据磋商协议， 陈某某目前一

方面在国家级媒体发布警示公

告， 并公开道歉， 承诺采取召

回、 无害化处理、 销毁等措

施， 另一方面积极联系客户召

回产品， 并向客户道歉。 11

月 10 日， 经闵行检察院提起

公诉， 被告人陈某某因犯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最终

被判处前述刑罚。

奶爸被骗后竟卖起“毒”奶嘴？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10个月


